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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陳明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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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8003302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枣 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當事人聲請解釋案，請 於 本 （1 0 8 )年12 

月2 0日前，就說明二所列事項，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惠復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於貴院接受強制治療者，得否依其意願進出或返家？其在醫

訂 院之活動、起 居 、飲 食 等 ，是否得依其意願自由安排，與其

他在監受刑人，有無不同管理方式？並請檢送有關如何執行 

治療及生活管理等相關規定供參。

正 本 ：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

副 本 ：

線

郵 寄 ：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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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法 務 部 墙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函

裝

地 址 ：40852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

承辦人：陳永慶 

電話：04-23891296#232 

傳 真 ：04-23829563

文多 
猗&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20曰 

發文字號：中監教字第1080011777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說明五(A 11040500F_10800117770AOC_ATTCHl.pdf)

句法院大法官書纪處收太 
年 / 厶 月 曰

會 台 字 第 一 B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函詢釋憲案相關事項，復 如 說 明 ，請詧照

說 明 ：

一 、復大院108年12月9 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33020號 函 。 

j 二 、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8條 規 定 ，強制治療處所為公私立醫 

訂 療 機 構 ，立法院88年3月3 0日於刑法第91-1條增訂刑前強

! 制治療制度時，附帶決議：「…為配合刑法第91條之1鑑定

| 及強制治療之規定，行政院衛生署應即規劃培植鑑定及治

療性侵害加害人之專業人員，並與司法院及法務部會商指 

定合格之鑑定及治療機構」 ，合先敘明。

| 三 、現本監係依「臺灣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性侵害加害人刑 

| 後強制治療暫時收治計畫」 ，將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暫時收

容於本監培德醫院，然培德醫院設置之目的係為提供矯正 

| 機關罹病收容人門診及住院服務，本質上屬執行自由刑而

| 限制人身自由之監獄設施，尚非一般公私立醫療機構。

| 四 、在監之受刑人或受保安處分人，有關其生活管理依其屬性 

| 分別適用監獄行刑法、保安處分執行法及保安處分處所戒

護辦法等相關法規，自不得依其意願進出或返家，亦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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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其意願自由安排活動、起 居 、飲 食 等 。

五 、檢附臺灣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 

療暫時收治計晝影本1份 。

正 本 ：司法•院秘書長、

副 本 ：法務鄭螓正署(含 瞅 涉 變 吞 ^ 秦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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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

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暫時收治計晝

99.10.15

壹 、 前言

9 5年 7 月1 日 刑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施 行 ，針 對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實 施 刑 後  

強 制 治 療 制 度 ，本 部 隨 即 積 極 多 次 洽 商 協 調 衛 生 署 及 國 防 部 所 屬 多 家  

公 立 醫 院 承 接 此 項 業 務 ，以 儘 速 完 成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之 委 託 設 置 ，惟數 

年 來 未 有 結 果 ，為 避 免 持 續 浪 費 社 會 資 源 ，本部遂規劃擴建臺灣臺中  

監 獄 附 設 培 德 醫 院 ，設 置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專 區 。於 強 制 治 療 專 區 籌 建 啟  

用 前 ，為 避 免 經 法 院 裁 定 之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無 處 收 容 ，造成婦  

幼 安 全 之 疑 慮 ， 部 長 於 99年 8月 2 3 日核示於刑後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設 置  

前 ，先 由 臺 灣 臺 中 監 獄 培 德 醫 院 先 行 接 辦 。

貳 、 計晝依據：

一 、 刑 法 第 91條 之 1

二 、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82條 之 1

三 、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2條

四 、 部 長 99年 8 月2 3 日 核 示 於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設 置 前 ，先由臺灣臺 

中 監 獄 附 設 培 德 醫 院 先 行 接 辦 。

參 、 計晝目的

一 、 騰 出 臺 灣 臺 中 監 獄 附 設 培 德 醫 院 現 有 病 房 ，於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 

設 置 啟 用 前 ，暫 時 收 治 經 法 院 裁 定 之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。

二 、 強 化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之 矯 治 處 遇 作 為 ，提 昇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預 防  

再 犯 成 效 ，維 護 婦 幼 及 社 會 安 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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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計晝期程

即 日 起 至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專 區 設 置 啟 用 止 。

伍 、 實施對象

經 法 院 依 刑 法 第 91條 之 1裁 定 之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。

陸 、 實施内容

一 、 收 治 空 間 ：

( 一 ）  收 容 舍 房 ：培 德 醫 院 院 内 病 房 01及 02 (如 附 件 一 ） 。

( 二 ）  治 療 及 輔 導 地 點 ：培 德 醫 院 院 内 診 間 ，惟遇 診 間 空 間 不 足  

時 ，彈 性 使 用 現 行 性 侵 害 受 刑 人 強 制 治 療 專 區 之 診 間 。

( 三 ）  活 動 地 點 ：培 德 醫 院 院 内 一 樓 空 地 （如 附 件 一 ） 。

二 、 收 治 容 額 ：15名 ，並 視 未 來 實 際 收 容 情 形 ，評 估 是 否 需 再 騰 出 其  

餘 病 房 。

三 、 收 治 流 程 ：如 附 件 二 ，各 流 程 皆 依 「保 安 處 分 執 行 法 」 、 「辦理 

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要 點 」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。

四 、 作 息 規 劃 ：

( 一 ）  每 日 作 息 時 間 原 則 上 與 培 德 醫 院 院 内 病 患 相 同 。

( 二 ）  安 排 精 神 科 醫 師 或 臨 床 心 理 師 實 施 強 制 治 療 ，每 週 至 少 1次

，每 次 40分 鐘 以 上 。

( 三 ）  其 他 配 套 治 療 課 程 ，如 衛 生 教 育 、休 閒 娛 樂 、職 能 訓 練 、 

支 持 性 會 談 等 安 排 社 工 師 、精 神 復 健 管 理 師 或 職 能 治 療 師  

、志 工 教 誨 與 戒 護 等 人 員 實 施 ，每 週 至 少 2次 。

(四） 每週一至二次散步運動時間。

( 五 ）  人 數 過 少 時 ，團 體 處 遇 活 動 得 與 刑 前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併  

班 實 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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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戒 護 管 理 ：

( 一 ）  考 量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其 身 分 有 別 一 般 受 刑 人 ，並為 

杜 絕 其 與 一 般 受 刑 人 雜 居 或 混 合 收 容 導 致 之 流 弊 ，於培德 

醫 院 内 劃 分 專 屬 病 房 作 為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之 「暫時 

收 治 專 區 」分 區 管 理 。

( 二 ）  依 「保 安 處 分 執 行 法 」 、 「保 安 處 分 處 所 戒 護 辦 法 」及 「 

辦 理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要 點 」 等 規 定 ， 

訂 定 「臺 灣 臺 中 監 獄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戒 護 應 注 意 事  

項 」 （如 附 件 三 ） ，依 此 辦 理 相 關 戒 護 事 項 。

六 、強 制 治 療 業 務 ：

( 一 ）  醫 療 人 力 之 委 派 ：鑑 於 目 前 培 德 醫 院 院 内 所 有 醫 療 業 務 係  

委 託 專 業 醫 療 院 所 承 攬 ，為 使 醫 療 業 務 統 一 監 督 管 理 ，刑 

後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強 制 治 療 之 執 行 比 照 辦 理 ，委請承禮  

培 德 醫 院 醫 療 業 務 之 醫 院 指 派 具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身 心 治 療 專  

業 之 精 神 醫 療 團 隊 定 期 入 院 實 施 。

( 二 ） 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 人 之 處 遇 費 用 支 付 標 準 比 照 性 侵 害 受 刑 人  

刑 中 強 制 治 療 之 治 療 費 用 支 付 標 準 ，依 行 政 院 89年 3月2 7 曰 

台8 9人 政 給 字 第 00222 4號 函 核 定 比 照 之 「各 醫 療 機 構 支 援  

法 務 部 所 屬 看 守 所 及 少 年 觀 護 所 附 設 勒 戒 處 所 醫 師 應 診 費  

暨 其 他 醫 療 業 務 人 員 支 援 工 作 費 支 給 標 準 表 」支 給 （如附 

件 四 ） 。

( 三 ）  依 「辦 理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要 點 」第22 

點 成 立 治 療 評 估 小 組 ，鑑 定 、評 估 治 療 之 成 效 及 受 強 制 治  

療 處 分 人 之 再 犯 危 險 是 否 顯 著 降 低 。

( 四 ）  於 受 處 分 人 結 案 但 未 奉 准 釋 放 前 ，持 續 施 予 個 別 或 團 體 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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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 、諮 詢 、輔 導 或 教 育 ，俾 強 化 治 療 效 果 。

七 、其 他 ：實 施 内 容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，另 依 實 際 需 要 修 正 或 另 行 補 充 規  

定 。

柒 、計畫經費

一 、 、锋 費 來 源 ：由 本 部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等 相 關 經 費 支 應 ，惟 若 因 收 容 人  

數 增 加 ，致 經 費 不 敷 時 ，再 申 請 動 支 預 備 金 。

二 、 經 費 核 銷 ：

( 一 ） 99年 部 分 ：首 位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個 案 將 於 99年 1 0月2 6 日刑期 

期 滿 ，並 接 續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，故 本 （9 9 ) 年 度 本 計 晝 之 執  

行 僅 餘 11及 12月 2個 月 ，若 以 3名 收 容 人 預 估 所 需 之 執 行 經  

費約187,000元 。前 揭 預 估 經 費 數 額 將 先 行 撥 付 臺 灣 臺 中 監  

獄 ，並 請 該 監 於 100年 1月 5 日 前 檢 據 核 銷 。

( 二 ） 100年 起 部 分 ：由本部自 100年 度 起 於 每 年 年 初 時 將 刑 後 強  

制 治 療 之 經 費 先 行 撥 付 臺 灣 臺 中 監 獄 ，再 由 臺 灣 臺 中 監 獄  

每 半 年 檢 據 向 法 務 部 核 鎖 。


